各乡镇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高桥湾现代产业园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相关金融机构：
《霍山县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转贷工作的指导意见》业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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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转贷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了减轻中小企业转贷资金压力，提振中小企业信心，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7号）和深入贯彻《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皖政〔2015〕5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通过多种途径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转贷、续贷过桥资金等问题。现就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转贷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平稳发展为宗旨，以破解中小企业到期贷款转贷资金筹集难和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为核心，以防范和化解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和维护金融经济稳定为目的，全面破解中小企业贷款到期转贷难题。
二、基本原则
按照“政府主导、普惠企业、市场运作、强化监管”的原则，为全县中小企业提供转贷金融服务。
三、主要内容
（一）设立“转贷通”金融服务项目。“转贷通”是一种“低成本、免担保、普惠式”专项为中小企业筹集贷款转贷资金的短期信贷金融服务项目。“转贷通”项目由县人民政府主导，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安徽霍山农村商业银行具体承办，各签约商业银行共同参与运营。鼓励各商业银行开展类似金融产品的创新服务。
（二）项目的合作对象。县内签合作协议的各家银行。
（三）项目的服务对象与范围。“转贷通”项目不设特定的服务对象与范围。凡在我县依法设立的中小企业，只要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申请续贷的日期和规模在有效授信之内，贷款银行续贷相关资料齐全和审批手续完备的，经霍山县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转贷工作协调小组研究同意的，均可享受“转贷通”金融服务。
经县经信委等单位评估认定参与或从事非法集资、高利放贷的企业，涉险或出险企业（具体指列入四色预警的企业），不列入“转贷通”项目的服务对象范围。
（四）项目的规模与贷款利率。“转贷通”项目的规模暂定为5000万元，由安徽霍山农村商业银行负责安排。“转贷通”项目采取“有偿使用、即借即还”的方式封闭运行，资金仅限于服务中小企业转贷（续贷）之用，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个工作日，转贷中心按日计息，日利率为万分之三，霍山县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转贷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另加收日万分之三手续费用于项目运行管理和补充风险补偿金资金池。不足1日的按1日计息。
（五）项目的运行与管理。成立由县委分管书记任组长、县政府分管副县长担任副组长的霍山县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转贷工作协调小组（另发文）。县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县金融局。由协调小组办公室牵头制订《霍山县中小企业“转贷通”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转贷通”项目的协调运营和风险防范。由安徽霍山农村商业银行专设中小企业转贷服务中心，按照“专项使用、封闭运行、无缝对接”的要求，具体承担“转贷通”项目的运行与日常管理等相关工作。
（六）项目的风险防范与处置。建立“职责明确、风险共担”的“转贷通”项目风险防范与处置工作机制，确保项目运转高效和安全规范，县财政按项目运行总额万分之五进行奖励。建立“转贷通”项目风险补偿金，县协调小组办公室从手续费中提取70%和项目运行总额万分之五的奖励作为风险金构成，总额达到2000万元后不再提取。
建立失信违约惩戒机制。“转贷通”项目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签约续贷银行能否按时续贷以及申请续贷企业帐户能否封闭运行。对转贷后续贷银行不按时完成续贷手续导致资金无法及时、足额收回的，或不能封闭运行导致续贷资金被借款企业挪用，由续贷银行承担代偿责任。对续贷银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霍山县中小企业转贷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及续贷承诺书承诺义务，导致资金无法及时、足额收回的，县农商行按照协议约定依法起诉续贷行，县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其纳入黑名单，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同时在政府公存款、年度考核、帐户开立等方面相应制约。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转贷通”项目是我县深入贯彻《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皖政〔2015〕51号）文件精神，协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帮扶企业破解转贷难题的尝试性创新举措。各有关部门单位要高度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从维护我县金融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大局出发，积极主动做好“转贷通”项目的金融服务工作，努力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二）加强协调配合。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认真履行职责，强化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各方积极主动参与的“转贷通”工作协调机制，扎实开展各项工作。特别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与上级行沟通对接，取得相应的授权审批管理权限，并主动参与“转贷通”项目的运行管理，确保管理权限到位，转贷手续办理到位，资金跟踪监管到位，确保“转贷通”金融服务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三）强化责任落实。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担负工作职责，在“转贷通”项目的工作上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讲责任，明确具体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员。安徽霍山农村商业银行要抽调专人负责“转贷通”项目的业务办理，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对严重不负责任，企业反响恶劣，或监管不力导致“转贷通”项目运行出现风险的银行，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四）加强评价考核。“转贷通”项目实施周期暂定两年。霍山县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转贷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定期对“转贷通”项目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和汇总，重点对“转贷通”项目的信贷发放总额、申请企业数量、银行参与情况、市场风险、企业满意度等内容梳理汇总。每月形成情况报告，年终形成年度运营评估报告，分别报送县委、县政府。同时要把各银行参与“转贷通”运行的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年度金融系统考核和财政性资金存贷挂钩制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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